
“一条龙”服务让道路建设节省6个月

新片区推动道路施工电力配套业务申请管理创新试点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赵盼

本报讯 近日， 港城集团建管公司配套保

障部经理张勇强正在积极进行沪城环路 （东海

大道-川朴路） 新建道路施工相关电力申请材

料的准备工作。 “如果道路电力工程能够实现

所有申请 ‘一条龙’， 我们建设单位会感觉一

下子轻松不少。”

据张勇强介绍， 道路施工建设时， 一般需

要对同一道路的不同业务多次前往营业窗口

进行申请。 “比如申请临电要跑一次， 申请

排管要跑一次 ， 申请路灯信号灯还要跑一

次。”

张勇强表示， 这些申请都是需要在道路

建设的不同阶段前往窗口进行， 往往会出现

申请事项滞后、 遗漏以及排管缴费周期长等

多种问题， 而这些问题会带来的直接后果便

是电力配套建设滞后于道路建设。 “所以有

的时候会出现路已经修好了， 却发现信号灯

和路灯的电力管线还没有接好， 工期便又需

要延后了。”

针对这些问题， 临港能源服务中心也做出

了积极的思考和改进， 但道路的排管、 临电等

项目涉及业务范围广、 跨部门数多， 统筹的难

度非常大。 “这次我们在临港新片区展开试

点， 也是希望形成有效可行经验， 希望我们

‘刀刃向内’ 的自我施压改革和流程简化能够

让新片区的工程项目推进更为顺畅。” 临港能

源服务中心主任盛方正介绍道。 据悉， 这次选

取的试点道路西起东海大道、 东至川朴路， 全

长约 1.76 千米， 包含了道路电力配套的全要素。

“试点后， ‘一条龙’ 的服务意味着用户只

需要一次前往电力公司窗口进行临电、 排管、 路

灯信号灯等 ‘一揽子’ 申请， 接到申请后我们将

针对该道路完成相应供电方案的一次性统筹编

制， 同时会及时通知用户完成排管缴费步骤， 而

这样的无缝衔接将直接压缩道路建设周期至少 6

个月。” 盛方正介绍道。

看起来是电力公司内部的流程简化和压缩，

实际上则是打通了新片区市政道路项目管理与道

路配套临电、 排管、 路灯信号灯等工程管理流程

之间的壁垒、 屏障， 真正实现了从 “九龙治水”

到 “一条龙” 服务。 就在上周五， 临港能源服务

中心召开了复工复产动员大会。 在这场会议上，

不仅落实了该项创新试点工作， 还组建了道路专

项电力配套服务突击队， 据悉这支队伍将全面服

务新片区 117 条新建道路和 51 条续建道路的建

设。

“我们一直努力使电力配套建设深度融入道

路建设流程， 从而提升道路配套电力设施布局的

整体性与合理性。” 浦东供电公司总经理周翔介

绍道。

同时他表示， 不仅在道路， 在新片区的各项

产业项目上， 临港能源中心未来也将继续发挥新

片区的政策制度优势， 持续推动电力工程管理创

新、 模式创新， 用 “小窗口” 来推动 “大进步”，

积极在新片区加快落实新型电力系统， 推动能源

转型、 “双碳” 落地。 用不断的自我革新和流程

简化推动新片区工程进入 “快车道”， 为优化新

片区营商环境出份力。

综合·声音A3 2022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章炜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线上培训平台应设家长监管功能
上海对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为指引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

机构规范提供培训服务， 更好地保障学

员、 员工的合法权益，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起草了 《上海

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 （征

求意见稿）》。 记者昨天从市文旅局获悉，

《征求意见稿》 对培训场所、 从业人员、

管理制度等均作出了规范， 其中就明确，

线上文化艺术类培训平台应当具备护眼功

能和家长监管功能。

《征求意见稿》 明确， 国家机构以外

的组织或者个人， 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

费，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 通过线上或者线

下方式面向中小学生、 通过线下方式面向

学龄前儿童实施文化艺术类培训活动的，

应当按照本标准准备提供服务所需的培训

场所、 从业人员、 设施设备、 服务内容

等， 并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 等相关法律、 法规、 规章的要

求进行登记。

关于培训场所的标准 ， 《征求意见

稿》 明确，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

线下培训业务的， 应当具有稳定的培训场

所以及与其培训规模、 培训对象、 培训内

容等相适应的消防、 环保、 卫生、 食品经

营、 安全防护等条件。 培训场所确保不拥

挤、 易疏散， 符合国家防疫卫生安全要

求。 不得在危及人身安全、 健康的校舍和

其他设施、 场所中开展培训活动。

举办者以自有场所举办的， 应提供办

学场所的产权证明材料； 以租赁场所办学

的， 应当与房屋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

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租赁期限一般应自申

请设立之日起不少于 2 年。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 （含培训

点） 线下培训场所， 实际培训场地面积一

般不低于 100 平方米。 开展寄宿制培训的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 还应当配备与

学员规模相匹配的生活与运动场所， 学员

人均宿舍建筑面积不得少于 6.5 平方米。

同时，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制定事

故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处置演

练。 鼓励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通过购

买保险等必要方式防范和化解安全事故风

险。

对于线上培训这一领域， 则要求线上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具有与其培

训规模相适应的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信息

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 并且向住所地所在

区的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具备相应权限的内

容审查账号。 线上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

构提供直播培训服务的， 还应当具备即时

阻断互联网直播， 及时消除违法、 违规直

播内容， 防止信息扩散的技术能力。

线上文化艺术类培训平台应当具备信

息储存功能。 平台上的培训内容及相关数

据信息须留存 1 年以上， 其中直播教学的

影像须留存至少 6 个月； 用户行为日志须

留存 1 年以上。 线上平台应当具备护眼功

能和家长监管功能。

此外， 针对从业人员 ， 《征求意见

稿》 也明确，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应

当配备与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规模

等相适应的从业人员队伍， 包括专兼职培

训人员、 安全管理人员、 财务人员以及其

他从业人员。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还应当配备

专兼职培训点负责人、 教学管理人员。 文

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专职教学、 教研人

员原则上不低于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的

50%。 线下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 每班次

专职教学人员原则上不低于学生人数的

5%。


